
在恒大方面宣布开除于汉超后，
球员是否能成为自由球员还有一定的
流程要走，首先要确认所谓的“开除”
不是“开除出一线队”，其次在人事上
完成必要的流程，再等出具完球员自
由身份证明，基本就可以了。当然，如
果恒大在解约之后拒绝向于汉超开具
自由身份证明，那将违反中国足协的
相关规定。

等到于汉超成为了自由球员，那
么按规定说他后续的转会便不存在转
会费等问题。至于恒大是否有权向于
汉超追责，律师方正宇认为谈不上追
究违约金一说，但若是恒大认为于汉
超的行为对俱乐部的声望造成了其他
损失，理论上也是可以起诉的。“只是
以往这样的案例很少见，毕竟于汉超
不是以恒大球员的身份，在赛场上出
现了什么情况。”方正宇解释道，“反
过来说，哪怕有球员在赛场上出现了
情况，也很少有俱乐部以此为由来追
究球员责任的先例。”
“相应的，如果于汉超认为自己并

未违反俱乐部的规章制度，比如倘若
遭受行政拘留并未被明确列为处罚理
由，他也确实可以向恒大俱乐部提出
维权诉求，要求俱乐部赔偿个人损失
或恢复劳动关系。”方正宇补充道，
“只不过，要做出这样的判断必须基于
对双方签署过的文件有明确的了解。
当然，法律上有没有权利和实际上会
不会行使，又是两个概念。”

在中国足球界，球员和俱乐部之
间除了劳动合同以外还存在行业管理
的情况，通俗来讲，足球界的纷争有时
候不单要依照国法，还需要考虑行规，
比如足球界的转会费制度，这样的规
则在劳动合同法中是找不到依据的。
“因此，虽然理论上而言，国家法

律肯定大于行业规定，但在某些情况
下，当出现特殊情况时，比如产生转会
争议，我们更多地会以行业规定作为
评判标准。”方正宇说，“俱乐部的规
章制度则排在国法和行规之后，它必
须要在同时满足这两者的条件之下才
能成立。”在我国，球员工作合同的定
义定性尚存在一定争议，但其确实和
普通的劳动合同有区别，劳动仲裁和
法院基本会将这类纠纷交由更有经验
的中国足协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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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恒大的这份队规并不只
有外界看到的“九必须、九不准、九开
除”那么简单，据知情人士透露，“三
九”条款其实是一份非常详细的纪律
规则，除了外界所熟知的这几条原则
性条款以外，还有对这些条款的解释
和延伸，甚至可以说是一份比较复杂，
也比较完善的规则体系。

早在2011年刚升上中超之时，恒
大便已经对内颁布了严格的“五必须、
五不准、五开除”的“三五”管理规定，
并在2016年升级为了“六必须、六不
准、六开除”的“三六”队规，而去年2月
下发的“三九”队规，正是在原有队规
基础上不断更新修订过来的。在新队
规颁布之时，掌门人许家印就曾强调，
“三九”队规是恒大队的“军规”，所有
球员必须不折不扣坚决遵守。

据了解，自从“三九”队规开始实
施以来，球队会定期要求队员对队规
进行学习，而每当恒大内部出现负面
的对外事件，球队内部都会非常严肃
地将该队规宣读一遍，这样严格的管
理模式令队员们对整套内部纪律体系
都烂熟于心。

在俱乐部的多次重申和强调之
下，恒大的队员对这份队规已经再熟
悉不过，同时也表达了理解与认同。从
《劳动法》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是
雇主和雇员达成了一致，并且雇员在
自己的长期实践中，是愿意接受队内
规则约束的，否则雇员可以向雇主提
出自己的不满。在此背景之下，此前外
界针对于汉超是否知晓且同意这份队
规的质疑也便立不住脚了。
此外，据体育仲裁法相关研究学

者介绍，在球员和俱乐部签订的工作
合同中，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比较通用
的条款，其中不仅包括遵纪守法、保护
所在俱乐部与联赛的形象等内容，还
有针对道德层面的约束条款，以及对
球员遵守队内纪律的要求。因此，恒大
对于汉超的违法行为作出开除决定，
除了“九开除”纪律规定以外，也是有
其他条款可依的。
在外界有这样一种说法，于汉超

遭受的是“行政处罚”，并非“犯罪”，尚
不能触发解约条款。如果单从劳动合
同法来看，用人单位若要提前解除合
同，确实需要雇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仅仅接受行政处罚是不包含在内
的，但劳动合同法中同时还规定，在员
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时，用
人单位也被赋予了过失性解除劳动合
同的权利。

至于如何界定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这一行为，律师方正宇表
示，“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看有没有相
应的规章制度；第二步，要看规章制
度里边有没有这项条款；第三步是如
果有这项条款，那么它是否在法律上
有效。”方正宇同时介绍道，一家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不是单方面出台就
可以了，还存在着一些程序需要完
成，比如说事先征询工会意见，事后
向员工进行公示或者要求员工进行
签收，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且规
章制度完成了从颁布到实施再到告
知的所有程序的情况下，才能引用劳
动合同法的这项规定，并以此为理由
解除员工的劳动合同。

在以严重违反《广州恒大淘宝足
球俱乐部球员“三九”队规》之“九开
除”的纪律规定为由，开除因私自变更
机动车号牌而被行政拘留的于汉超
后，恒大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不少人
认为“三九”队规言语过于模糊，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巨大争议，很难
作为开除球员的合法依据。
同时，针对“三九”队规本身，不少

人质疑其中针对“严重损害公司品牌
形象者”和“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者”
两类行为人的定义过于暧昧。
严格来说，倘若真要以量化的方式

来对“严重损害公司品牌形象者”作出
界定，也并非办不到。举例而言，恒大若
想举证，大可以从俱乐部的公关系统中
提取一些数据来说明于汉超事件导致
俱乐部短期内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多
少负面评论，这些评论的数量或所占比
例较之其他时期有何变化，并由此作为
球员损害公司品牌形象的例证。
至于所谓的“违法犯罪”，在体育仲

裁法研究学者看来，倘若单纯解读为
“违法且犯罪”或许有失偏颇，而“违法
或犯罪”可能更为妥当。在实际生活中，

有很多不至于犯罪的违法行为对社会
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样能达到犯罪的程
度，甚至比犯罪来得更严重。简单来说，
诸如吸毒和嫖娼这样的行为虽然只违
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达到被判
入刑或入狱的程度，但这些行为对社会
的影响同样是非常恶劣的。

从恒大的角度来说，俱乐部要考
虑的显然是防止球员对俱乐部，乃至
中国足球的整体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将“违法”和“犯罪”两件事割裂来
看，是稍显狭隘的。

另一方面，恒大向来走的是“从
严治军”的路线，对内采取比较铁腕
的管理手段，出了问题基本都会及时
进行严格的处理。就在一个多月前，
归化球员费南多在迪拜集训期间拒
不执行俱乐部和主教练的安排，被俱
乐部认定为严重违反“三九”队规，接
受了通报批评和罚款人民币300万元
的严厉处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
汉超在队友刚因触犯队规而被重罚
的情况下没有引以为戒，而是又往
“风口”上撞，这或许也是促成他被直
接开除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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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于汉超被
恒大开除一事引起了
舆论对恒大相关队规
和劳动合同法的热
议， 不少人试图从法
律角度解读这一事
件， 有人认为恒大的
做法有着正当理由，

也有人觉得俱乐部的
所作所为在法律上站
不住脚， 一时间众说
纷纭， 争议四起。 对
此， 本报采访了对体
育仲裁颇有研究的学
者和沪上著名律师方
正宇， 听他们从专业
人士的角度解读于汉
超事件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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